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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4-102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重整暨指定管理人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转发的《民事裁定书》和《决

定书》，获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或“法院”）

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当代科技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指定武汉

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当代科技管理人。 

 武汉中院已裁定当代科技进入重整程序，当代科技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

确定性。 

 法院裁定的类型：受理重整。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披露了《人福医药关于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99 号），债权人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天津晟曌律师事务所向武汉中院申请对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进行

重整。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当代科技转发的《民事裁定书》和《决定书》，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一）重整申请简述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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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龙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 35 号维佳创意大厦九楼 916 室 

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各类担保业务；为企业提供与担保业务有关的

融资咨询、财务顾问、信用信息服务、信用风险管理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

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2、申请人：天津晟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欣媛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江西路与合肥道交口西南侧富润中心 1-1307 

经营范围：法律服务。 

申请事由：2024 年 9 月 24 日，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天津晟

曌律师事务所以当代科技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武汉中

院申请对当代科技进行重整。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当代科技转发的武汉中院《民事裁定书》（（2024）

鄂 01 破申 54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24 年 9 月 24 日，申请人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信用公司）、天津晟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晟曌律所）以被申请人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当代集团公司进行重整。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通知当代集团公司。当代集团公司书面回复对重整无异议。” 

“本院认为，武汉信用公司、晟曌律所作为当代集团公司的债权人，有权申请

对当代集团公司进行重整。根据当代集团公司债券违约情形及涉诉被执行情况，可

以认定当代集团公司已经丧失清偿能力，具备重整原因。当代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业务涵盖医药、房地产、教育等多个领域，其控股的人福医药公司是精麻类药品

制造龙头药企，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当代集团公司具有挽救价值。当

代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让渡出资权益支持重整，当代集团金融机构债权人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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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参与重整的意愿，当代集团公司重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

下： 

受理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天津晟曌律师事务所对武汉当代科

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当代科技转发的武汉中院《决定书》（（2024）

鄂 01 破 22 号）。武汉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

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指定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组担任当代科技管理人。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386,767,393

股，已全部被司法标记及轮候冻结，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

股本的 23.70%。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上述事项不会对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当代科技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4 

 

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一日 


